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董明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望靖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建雄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24,666,818,944.63 22,099,163,200.53 1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54,662,950.95 1,335,195,414.09 6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60,736,293.75 1,038,587,035.32 18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119,688,977.99 16,013,953,716.23 3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75 0.45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75 0.45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6.33% 4.88% 1.45%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36,704,110,360.89 133,702,103,359.54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751,740,072.88 34,582,810,312.23 6.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908,541.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885,762.1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88,691,048.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47,988.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0,608,636.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6,140.33

合计

-706,073,342.80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6,45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2% 548,127,812

质押

464,073,750

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8% 270,025,569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2.71% 81,470,234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2.45% 73,654,237

YALE UNIVERSITY

境外法人

2.12% 63,822,993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境外法人

1.99% 59,989,956

UBS AG

境外法人

1.51% 45,431,769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

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 36,178,744

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34,452,437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34,288,59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548,127,812

人民币普通股

548,127,812

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70,025,569

人民币普通股

270,025,569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81,470,234

人民币普通股

81,470,234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73,654,237

人民币普通股

73,654,237

YALE UNIVERSITY 63,822,993

人民币普通股

63,822,993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59,989,956

人民币普通股

59,989,956

UBS AG 45,431,769

人民币普通股

45,431,769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36,178,744

人民币普通股

36,178,744

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

34,452,437

人民币普通股

34,452,437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288,598

人民币普通股

34,288,5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是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公司。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序

号

报表项目

期末数

@

（或本年累

计数）

年初数（或上年同

期累计数）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1

货币资金

6,095,404.67 3,854,168.45 58.15%

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347.77 124,610.67 -89.29%

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3

应收票据

2,449,714.83 4,629,724.23 -47.09%

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4

应收账款

279,383.26 184,927.53 51.08%

尚未收回的出口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5

其他应收款

61,311.55 34,641.97 76.99%

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6

拆入资金

110,000.00 30,000.00 266.67%

财务公司拆入资金增加所致

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18,600.00 -100.00%

财务公司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减少所

致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3,773.51 92,344.80 55.69%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9

财务费用

-40,058.64 -9,804.00 308.59%

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3,314.46 16,838.59 -772.95%

远期外汇交易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大幅

下降所致

11

投资收益

24,303.91 7,185.83 238.22%

主要是远期外汇交易实现的收益增加

所致

12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

增加额

61,400.00 35,000.00 75.43%

财务公司拆入资金增加所致

13

支付的各种税费

307,104.20 128,811.04 138.41%

支付的各种税费增加所致

1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7,826.43 39,916.60 -80.39%

财务公司客户贷款及垫款减少所致

1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8,997.00 36,669.88 -75.46%

债券投资减少所致

1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44,016.83 120,908.47 -63.59%

本期基建投入和设备购买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无。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无。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

联

关

系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衍生品投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

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

）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金瑞期货

有限公司

无 否 期货套保合约

1,520.53 2014.01.01 2014.03.31 1,520.53 0 -7,695.97 -0.21% -11.15

金融机构 无 否

远期外汇合约

（买入）

91,636.6 2014.01.01 2014.03.31 91,636.6 0 30,722.48 0.84% 16,112.69

金融机构 无 否

远期外汇合约

（卖出）

32,974.06 2014.01.01 2014.03.31 32,974.06 0 -19,374.71 -0.53% 7,389.74

合计

126,131.19 -- -- 126,131.19 0 3,651.8 0.1% 23,491.28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

险、法律风险等）

为规避大宗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原材料采购带来的成本风险，公司开展了部分原材料的

套期保值业务，根据期货市场状况适时锁定材料成本，以此降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不

确定性风险；同时公司利用银行金融工具，开展了外汇资金交易业务，以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

风险，减少外汇负债及进行成本锁定，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公司已制定了《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管理办法》与《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衍生品投资与持仓风险进行充分

的评估与控制，具体说明如下：

1

、法律法规风险：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与外汇资金交易业务需要

遵循法律法规，明确约定与代理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控制措施：公司指定责任部门除了

加强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的学习外，须严格合同审查，明确权利义务，加强合规检查，保证公

司衍生品投资与持仓操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

2

、操作风险：内部流程

不完善、员工操作、系统等原因造成的操作上的风险。控制措施：公司的已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明确了套保及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职责分工与审批流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通过

业务流程、决策流程和交易流程的风险控制，有效降低操作风险。

3

、市场风险大宗商品价格变

动和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导致期货业务与外汇资金交易业务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

控制措施：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及外汇资金交易业务均不得进行投机交易，坚持谨慎稳健

操作原则。对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限定套期保值的数量不得超过实际现货交易的数量，期货

持仓量应不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并实施止损机制。对于外汇资金业务，公司通过对外汇汇

率的走势进行研判并通过合约锁定结汇汇率，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

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

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期货套保合约报告期内损益为

-11.15

万元，远期外汇合约报告期内损益为

-89,812.02

万元。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通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来平

抑价格波动，提高公司经营水平。通过外汇资金交易业务提升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水平。以上衍

生品的投资业务有利于发挥公司竞争优势，公司开展衍生品的投资业务是可行的，风险是可

控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2

月

13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中金公司、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HIGHBRIDGE CAPITAL

MANAGEMENT (HK) LTD

、惠理投资、

Eton Park

、

Fidelity FIL

、

ChinaRock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涌金、

TPG-Axon

Capital (HK), Ltd

、

Comgest Asia

、

Tybourne Capital Management

、

景泰立丰、广州长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银梅隆西部、国联

安基金、鼎诺投资、远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韩国投资、东方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基金、景林资产、国投瑞银基金、深

圳长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场参观、

谈论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2

月

27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PINE RIVER

、景顺证券投资信托

谈论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3

月

7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国金证券、招商证券、长江证券、银河证券、国信证

券、易方达基金、民生投资、广发基金、广发证券、华安基金、天

弘基金、国元证券、大摩华鑫、泰康资产管理、招商基金、东北

证券、东方港湾、东兴证券、晟泰投资、长城证券、申银万国、上

投摩根、工银瑞信、信达证券、银华基金、中金公司、天风证券、

交银施罗德、海通证券、中信证券、盟洋投资、东方证券、韩国

投资、嘉实基金、财通基金、

SMC

中国基金、奕金安投资、华夏

基金、中银基金、润晖投资、中投证券、

Eton Park

、华岩资本等

智能家居交

流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罗小艳 董事 个人原因 李志江

陈燕燕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刘旺新

公司负责人李志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卿北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邹维娇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96,352,317.73 88,071,599.87 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58,510.35 10,876,145.21 -1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342,767.17 8,247,727.74 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13,119.31 20,842,972.24 -91.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77% 2.17% -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800,951,031.75 786,973,728.78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0,581,538.09 531,123,027.74 1.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12,639.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6,895.85

合计

1,115,743.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41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小艳 境内自然人

17.05%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1,300,000

李志江 境内自然人

14.57% 25,640,000 25,640,000

质押

5,500,000

李驰 境内自然人

9.09% 16,000,000 16,000,000

罗明 境内自然人

5.71% 10,052,000 10,052,000

嘉铭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1% 8,640,000 0

国信弘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 6,335,600 6,335,600

乌鲁木齐江明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原名为深

圳市江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 5,000,000 5,000,000

罗平 境内自然人

2.5% 4,400,000 4,400,000

张中汉 境内自然人

2.39% 4,200,000 4,200,000

北京通航技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3,492,665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嘉铭投资有限公司

8,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0,000

北京通航技贸易有限公司

3,492,665

人民币普通股

3,492,665

顾斌

894,200

人民币普通股

894,200

张劲力

436,530

人民币普通股

436,530

李旭

4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锦鑫

2

号信托计划

338,850

人民币普通股

338,850

郑肇曾

3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500

罗勇

313,975

人民币普通股

313,975

王东石

23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500

周树森

19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李志江与罗小艳系配偶关系，李驰系李志江与罗小艳之女，三人系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罗明系罗小艳之胞弟，罗平系罗小艳之胞妹；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志江控制的企业，李志江直接持有其

60.20%

的股份；罗明直接持有其

5.60%

的股份。

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罗勇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13,975

股

股票。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幅度

预付款项

3,346,712.21 15,265,130.81 -78.08%

其他应收款

12,452,774.32 7,522,461.63 65.54%

长期应收款

13,297,182.36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182,922.62 -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4,398,290.86 12,550,426.11 -64.96%

应交税费

4,206,276.87 -2,976,942.63 241.30%

预计负债

993,317.23 297,893.69 233.45%

1、预付款项：本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较年初减少78.08%，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将预付的设备款重分类至其他

非流动资产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年初增加65.54%，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将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

限公司应交税费借方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所致。

3、长期应收款：本报告期末长期应收款较年初增加13,297,182.36元，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收入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13,182,922.62元，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将预付的设

备款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5、短期借款：本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00.00%，主要系本期向银行借款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年初减少64.96%，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了2013年年终奖所

致。

7、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余额较年初增加241.30%，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将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

公司应交税金借方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所致。

8、预计负债：本报告期末预计负债余额较年初增加233.45%，主要系随着照明产品销售增长，计提的产品质量

保证金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销售费用

8,061,232.63 5,653,035.43 42.60%

财务费用

-321,644.60 136,875.35 -334.99%

资产减值损失

975,515.42 1,798,821.84 -45.77%

营业外收入

1,312,639.03 3,092,255.85 -57.55%

1、销售费用：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2.60%，主要系扩大销售团队、加大销售力度致使报告期内

职工薪酬和差旅费等增加；以及随着照明产品销售增长，计提的产品质量保证金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34.99%，主要系报告期内受汇率变动影响导致汇兑收益增

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45.77%，主要系公司加强库存备货控制，且加大了

积压库存清理力度，不良库存下降，存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

4、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7.55%，系报告期内确认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3,119.31 20,842,972.24 -91.78%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103,945,015.31 99,568,994.25 4.39%

现金流出小计

102,231,896.00 78,726,022.01 29.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02,949.23 -31,038,918.31 -0.12%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现金流出小计

31,002,949.23 31,038,918.31 -0.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33,406.89 -289,687.71 2424.37%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0 0.00

现金流出小计

13,266,593.11 289,687.71 4479.6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465,519.36 -10,508,029.64 -113.79%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91.78%，主要系

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减少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424.37%，主要

系报告期内取得银行借款所致。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13.79%，主要系报

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李志江、罗

小艳、李驰

1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3

、关于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被补缴风险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承诺；

4

、关于股利分配的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在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

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02

）。

2011

年

01

月

18

日

具体期限详见公

司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关于公

司及相关主体承

诺履行情况的公

告 》（公告编号 ：

2014-002

）中的期

限。

正在严

格履行

中

罗明

1

、 关 于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的 承 诺 ；

2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主

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4-002

）。

2011

年

01

月

21

日

具体期限详见公

司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关于公

司及相关主体承

诺履行情况的公

告 》（公告编号 ：

2014-002

）中的期

限。

正在严

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万润科技

公司使用

6,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8

个月， 到期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且上述资金仅限于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并保证不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在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

资。

2013

年

09

月

12

日

2013

年

9

月

12

日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

正在严

格履行

中

万润科技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

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且任意三

个连续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40%

。

2012

年

07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

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

）

10%

至

35%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476.22

至

3,039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251.1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

LED

照明市场的快速增长、公司产能逐渐释放，以及前期市场开拓取

得成效，预计销售收入将会较快增长，从而带动净利润增长。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志江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0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22日以直

接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4月26日在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26-3中国凤凰大厦2栋16E-1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亲自出席董事7人，委托出席董事2人，其中：董事罗小艳因个人

原因书面授权委托董事长李志江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陈燕燕因个人原因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刘旺新代

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李志江先生主持，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

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登载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登载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核查意见》。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登载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登载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楼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登载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楼项目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深圳万

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的核查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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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

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顺延7个月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73号）核准，公司于2012年2月6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

格人民币1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64,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4,804,947.04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人民币219,195,052.96元。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总额扣除35,000,000.00元承销保荐费用后金额229,000,000.00元，已于2012年2月9日

由承销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存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公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44201617800052509978的账户中，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审国际 验字

[2012]第0102001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投项目投资与建设情况

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投资与建设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万元）

累计投资总额（万

元）

投资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新型高光效贴片式

LED

生产建设

项目

12,691.00 7,116.87 56.08% 2014

年

5

月

31

日

LED

绿色节能照明灯具生产项目

9,676.00 6,712.91 69.38% 2013

年

12

月

1

日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2,188.30 624.88 28.56% 2014

年

12

月

28

日

合计

24,555.30 14,454.66 58.87% ---

LED绿色节能照明灯具生产项目已于2013年12月正式投产，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进行；企业技术研发

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已调整至2014年12月28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披露的《关于

调整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8】），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建设；

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外墙砖粘贴、玻璃幕墙及铝合金窗、内部土建消防设施及

室内外水电安装、楼梯踏步砖施工和扶栏安装等工作。

三、本次延期的项目和原因

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2,691.00万元， 原计划于2014年5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截至2014年3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7,116.87万元，投资进度为56.08%。

该项目未达到预定投资进度的主要原因有：

1、该项目受前期规划设计及人防政策调整、厂房地质勘探存在偏差等因素影响，使得项目延误；

2、受基建工程总包方安全评价及消防验收迟缓等因素影响，使得项目延误。

四、本次延期的具体内容

公司根据该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经审慎评估，将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顺延7个月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项目投资总额、建设内容不变。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新型高光效贴片式

LED

生产建设项目

2014

年

5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五、本次调整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的延期，主要是生产厂房建设的延期，为抓住贴片式LED市场需求快速

增长的发展机遇，充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此前已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置了生产设

备，租赁给公司在光明新区的厂房生产；在东莞松山湖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的部分厂房投入使用后，又陆续使用募

集资金购置了生产设备扩大产能，截至2014年3月31日，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的设备投入已超过

投资计划的60%，保证了贴片式LED产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并且会在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厂房

建成之前，按产能需求继续投入设备在东莞松山湖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厂房组织生产。因此，本次对新型高光效

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贴片式LED产能释放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也较小。公司结合该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和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考虑，对项目进度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顺延7个月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根据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采取审慎

的态度将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顺延7个月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

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投资额、实施

主体、方式及地点等变更之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顺延7个月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

3、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

案》，并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需要，是必要的、合理的。因此，同意公司将

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顺延7个月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

4、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1）万润科技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做出

的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的延期，主要是生产厂房建设的延期，为抓住贴片式LED市场需求

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充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万润科技全资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此前已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购置了生产设备，租赁给万润科技在光明新区的厂房生产；在东莞松山湖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的部分

厂房投入使用后，又陆续使用募集资金购置了生产设备扩大产能，截至2014年3月31日，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

产建设项目的设备投入已超过投资计划的60%，保证了贴片式LED产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并且会在新型高光效

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厂房建成之前， 按产能需求继续投入设备在东莞松山湖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厂房组织

生产。因此，本次对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进行调整，不会对万润科技贴片式LED产能释放造

成重大不良影响，对万润科技业绩的影响也较小。万润科技结合该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和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考

虑，对项目进度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本次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亦已发表明确赞同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综上所述，万润

科技本次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万润科技本次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

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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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73号）核准，万润科技于2012年2月6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发行价格人民币1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4,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44,804,947.04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9,195,052.96元。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扣除35,000,000.00元承销保荐费用后金额229,000,000.00元，已于2012年2月9日由

保荐机构存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公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44201617800052509978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中，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审国际验字【2012】第0102001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投向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LED绿色节能照明灯具生

产项目、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4年3月31日，公司合计使用募集资金14,454.66万元，其中：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7,116.87万元；LED绿色节能照明灯具生产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6,712.91万元；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624.88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6,000万元。

2014年4月9日，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3,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4年

4月15日，公司使用3,000万元募集资金对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增资；2014年4月21日，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中的剩余3,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止2014年4月2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0,721,138.77元（含利息）。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

投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仍有部分资金闲置。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由于目前银行贷款利率较高，通过贷款融资将增加财务费用支出，且公司产销规模扩大，对流动资金需求加

大，为保障公司对短期流动资金需求，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将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本次使用3,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现行12个月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约可节省利息支

出180万元。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000万元款项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若募投项目建设加速导致募集资金使用提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需求提前归还部分至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以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公司未进行风险投资，且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公司本次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并保证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 募集资金使用》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且前次6,0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前提下，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之情形，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3、综上所述，同意公司本次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在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且前次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前提下，本次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合法

合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之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之情形，不会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之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3,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公司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并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且前次6,0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专项账户的前提下，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

情形，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3、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楼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深圳现有的厂房及办公场所为租赁所得，地处深圳与东

莞交界地，交通不便，周边各类公共及商业配套设施不完善，为保证公司未来在深圳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公司

拟通过改善办公环境，增加后勤保障设施，提高员工办公舒适度和满意度，更好地吸引各类高精尖人才，有效提

升企业整体形象，公司决定自筹资金投资建设总部大楼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人民币。

2014年4月26日， 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楼项目的议

案》。根据《公司章程》和《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内投资事项在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

准。

本次投资系对内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万润科技总部大楼

2、项目实施主体：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光侨路西侧

2013年4月23日，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以1,310万元取得面积为13,536.41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

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30年。

4、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规划用地面积13,536.41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60,912.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43,357.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7,555.5平方米，规划建设1栋总部大楼，1栋配套用房。

5、项目建设期限：2.5年

6、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人民币（含土建工程，电梯、空调、消防等安装工程，以及内部

装修等费用，不含土地投资），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7、建设用途：主要用于日常办公、研发。

三、项目实施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实施目的

（1）为公司在深圳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公司在深圳现有的厂房及办公场所均为租赁所得，地处深圳与东莞交界地，交通不便，周边各类公共及商业

配套设施不完善，物业管理落后，而厂房租金呈持续上涨趋势，限制了公司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本次投资建

设的总部大楼场地，公司已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合法拥有其土地使用权，建成后的总部大楼系公司自有房产，将成

为公司在深圳的稳定办公场所，可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满足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2）有利于留住、引进和培养稳定的人才队伍，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未来几年，是公司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建立能够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显得尤为迫

切。总部大楼毗临深圳光明高新区，临近光明高铁站、光明会展中心以及光明新区管委会办公大楼，与龙大高速、

南光高速约几分钟车程的距离，交通十分便利，周边配套设施完善。总部大楼建成后，公司办公环境及周边环境

将得到极大改善，员工办公舒适度和满意度将得到有效提升；相关生活、文化配套设施的建设，将为员工工作之

余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活动，增强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这既有利于公司留住各类优秀人才，也有利于

更好地引进各类高精尖人才，建立稳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实现公司中长期发展目标助力。

（3）有利于推动公司研发工作，持续提升研发水平

总部大楼项目，能为公司研发工作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吸引各类优秀的研发人员，同时总部大楼将构建总

部研发部门、总部品管部门、总部市场推广部门等科研配套齐全的一体化综合型研发中心，解决研发力量分散、

研究工作连续性差、信息共享度低等问题，建立长效研发机制和创新环境，有助于持续提升公司研发水平，加大

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工作，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4）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渠道影响力，为业务拓展助力

总部大楼将为公司提供一个现代化的办公中心和研发基地，能够有效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同时也将有力增

强公司客户和广大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有利于企业与客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纽带，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投资

者心目中的形象。另外，项目的建设不仅能为公司开展品牌和市场活动提供便利，还将增强公司在行业内品牌建

设和市场拓展的能力，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增强行业竞争能力，推动公司现有业务加速发展。

2、可能存在的风险

（1）工程建设风险

虽然公司已对投资建设总部大楼项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本项目工程较大，建设内容较多，项目建设过程

中，可能存在管理与组织失误、施工技术及施工环境、项目建设期及进度变化等不确定因素。任何一项因素或情

况的变化都有可能给总部大楼的预期建设进度带来一定影响，从而延缓建设周期。

为应对工程建设风险，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设计、工程咨询单位就项目可行性、技术方案、规划布局等进行

科学论证和方案设计；聘用有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工程施工；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全程监控。

同时，公司将派驻内部专业人员负责组织实施本次总部大楼项目，加强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类风险的事前管控，确

保在既定建设期内完成全部工程。

（2）财务风险

本项目投资总额较大，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如信贷政

策及融资渠道通畅程度发生变化，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风险。

为规避和降低项目的财务风险，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融资优势，从资本融资和债务融资两个方面保障

资金运营、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在项目建设中更多地关注资金信息，及时地进行调整和变化，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使项目的资金流有序和正常。

3、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深圳地区办公楼及厂房租赁租金呈持续上涨趋势，今年以来上升势头尤为明显。公司深圳现有办公

场所及厂房均为租赁使用，上述总部大楼建成后，公司将不再租赁现有的经营场地，虽然总部大楼固定资产及相

应折旧将增加，但场地租金支出将减少，自建物业比长期租赁物业更能有效降低管理费用，节约经营成本，从而

提升公司持续盈利水平。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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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22日以直接

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4月26日在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26-3中国凤凰大厦2栋16E-1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亲自出席监事2人，委托出席监事1人，其中：监事孙蓉因外地出差书面

授权委托监事黄琪代为出席并表决。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建中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需要，是必要的、合理的。因此，同意公司将新型高

光效贴片式LED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顺延7个月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在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且前次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前提下，本次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合法

合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之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之情形，不会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之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3,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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